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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3 年第四季度
可转债转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累计转股情况：自可转债转股期起始日（2023 年 10 月 9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山

路转债”累计已转股金额为 45,500 元，累计转股数为 5,653 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
份总额的比例为 0.0004%。

2、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尚未转股的“山路转债” 金额为
4,835,954,500 元，占“山路转债”发行总量的比例为 99.9991%。

3、本季度转股情况：自 2023 年 10 月 9 日（起始转股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山路转债”
转股金额为 45,500 元，转股数为 5,653 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5
号———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有关规定，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现将
2023 年第四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上市情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8 号）的核准，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24 日向不特定对象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 48,360,000 张， 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00 元， 期限 6 年， 发行总额为
483,600.00 万元。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关于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

司债券上市交易的通知》（深证上〔2023〕332 号） 同意， 公司发行的 483,600.00 万元可转债自
2023 年 4 月 26 日起在深交所上市交易，债券简称“山路转债”，债券代码“127083”，上市数量
4,836 万张。

（三）可转债转股期限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自发行结束之日（2023 年 3 月 30 日）起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

易日（2023 年 10 月 9 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2029 年 3 月 23 日）止。
（四）可转债转股价格及其调整情况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初始转股价格为 8.17 元 / 股。 因公司实施 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可转债的转股价格于 2023 年 6 月 29 日起由原来的 8.17 元 / 股调整为 8.01 元 / 股。 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20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披露的《关于 2022 年度权益分派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

二、可转债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2023 年第四季度，“山路转债”因转股减少 455 张（因转股减少的可转债金额为 45,500 元），

转股数量为 5,653 股。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剩余可转债张数为 48,359,545 张（剩余可转债
金额为 4,835,954,500 元），未转换比例为 99.9991%。 公司 2023 年第四季度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项目
本次变动前 （2023 年 9 月 30 日）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2023 年 12 月 31 日）

数量（股）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可 转 债 转 股
（股）

其他
（股） 数量（股）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非流
通股 103,138,645 6.61 0 -44,400 103,094,245 6.60

二、无限售流通股 1,457,849,158 93.39 5,653 44,400 1,457,899,211 93.40
三、总股本 1,560,987,803 100.00 5,653 0 1,560,993,456 100.00

三、其他事项
投资者如需了解更多“山路转债”的其他相关内容，请查阅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22 日在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或拨打公司投资者咨询电话 0531-68906079。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截至 2023 年 12 月 29 日“山东路桥”

股本结构表；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截至 2023 年 12 月 29 日“山路转债”

股本结构表。
特此公告。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1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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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1 月 30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
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用于员工持股计
划或股权激励计划。 本次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15,000 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 30,000 万
元（均包含本数），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6.5 元 / 股，实施期限为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回购方案之日起 12 个月内。 关于回购事项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2 月 2 日在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3-007）。

一、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

股份（2023 年修订）》等相关规定，公司应在每个月的前 3 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
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12 月份，公司股票盘中交易价格均高于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回购公司股份方案》中设定的

最高回购价格，因此，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累
计回购公司股份 11,217,757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88%，最高成交价为 6.48 元 / 股，最低
成交价为 5.98 元 / 股，成交总金额为 71,388,445.42 元（不含交易费用）。 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为
公司自有资金，回购价格未超过回购方案中设定的价格上限 6.5 元 / 股。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符合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二、其他说明
2023 年 12 月 15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了修订后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9 号———回购股份（2023 年修订）》（深证上〔2023〕1142 号，发布之日起施行），《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股份》（深证上〔2022〕21 号）同时废止。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当时
有效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股份》第十七条、十八条、十九
条的相关规定以及施行后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股份
（2023 年修订）》第十七条、十八条的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规定。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股份计划， 并将在回购期间根
据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 月 4 日

制作 曹秉琛
电话：010-8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zqrb9@zqrb.sina.netDISCLOSURE信息披露BB44 2024 年 1 月 4 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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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冶美利云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中冶美利云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美利云”）于 2023 年 12 月 28 日

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
案》，决定于 2024 年 1 月 18 日下午 14:00 召开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30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召开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3-091）。

为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方便各位股东行使股东大会表决权，现将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事
项提示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 年 1 月 18 日(星期四)14:00 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2024 年 1 月 18 日(星期四)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 年 1 月 18 日 9:15-9:

25，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4 年 1 月
18 日 9:15-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1）现场投票：包括本人出席及通过填写授权委托书授权他人出席。
（2）网络投票：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

式的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应在本通知列明的有关时限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
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3）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投票中的一种，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6、会
议的股权登记日：2024 年 1 月 15 日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

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8、会议地点：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柔远镇公司四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所有提案 √
非累计投票议案

1.0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2.00 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3.00 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的议案 √

4.00 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

5.00 中冶美利云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6.00 关于修订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7.00 关于与诚通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1、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
过，具体内容刊登于 2023 年 12 月 30 日的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中冶美利云
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087）和《中冶美
利云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092）。

2、议案 1、议案 2、议案 3 与议案 6 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包括
股东代表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2/3 以上同意，其他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应当由出席会议的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2 以上通过。

3、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 5 和议案 7。
关联股东北京兴诚旺实业有限公司、中冶纸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将回避表决。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一）登记方法：
1、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和证券账户卡进行登记；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

托人证券账户卡和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进行登记。
2、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亲自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

的有效证明及股权证明办理登记手续；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亲自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本人
身份证、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且加盖单位印章的授权委托书及股权证明办理登记手续。

3、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须在 2024 年 1 月 17 日 16:30 点
前送达或传真至公司)，信函或传真登记发送后请电话确认。 不接受电话登记。

（二）登记时间：2024 年 1 月 17 日 8:30—16:30
（三）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

中冶美利云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证券事务部，信函请注明“股东大会”字
样。

（四）会议联系方式联 系 人：史君丽 曾月萍
联系电话：0955－7679334
传 真：0955－7679216
电子邮箱：yky1662@126.com
邮政编码：755000
通讯地址：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柔远镇中冶美利云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证券事务部。
（五）其他事项：
本次现场会议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费、交通费自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 http://wltp.

cninfo.com.cn）参加投票，参加网络投票时涉及具体操作详见附件 1。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中冶美利云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1 月 4 日
附件：1.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2.授权委托书
附件 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360815，投票简称为“美利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本次会议全部为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 :同意、反

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 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

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
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
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4 年 1 月 18 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24 年 1 月 18 日 9:15 至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

认证业务指引》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具
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 务 密 码 或 数 字 证 书，可 登 录 http://wltp.cninfo.com.cn 在
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 2：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公司 / 本人出席于 2024 年 1 月 18 日召开的中

冶美利云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公司 / 本人依照以下
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本公司 / 本人对本次会议表决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 受托人可代为行使
表决权，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由我单位（本人）承担。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 的 栏 目 可 以 投
票

100 总议案：所有提案 √
非累计投票议案

1.0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2.00 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3.00 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的议案 √

4.00 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

5.00 中冶美利云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 司 2024 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6.00 关于修订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7.00 关于与诚通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署 《金融服
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说明：请在“表决意见”栏目相对应的“同意”或“反对”或“弃权”空格内填上“√”号。 投票
人只能表明“同意”、“反对”或“弃权”一种意见，涂改填写其他符号、多选或不选的表决票无
效，按弃权处理）

委托人签名（盖章）：
身份证号码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股东账号：
持股种类和数量：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委托期限：自委托日至本次会议闭幕时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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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累计转股情况： 自 2019 年 10 月 14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累计共有人民币 873,000

元核建转债转换为公司 A 股股份，累计转股数量为 89,662 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
份总额的 0.0034%。

● 本季度转股情况：自 2023 年 10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共有人民币 0 元核建转
债转换为公司 A 股股份，转股数量 0 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0%。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 2,995,377,000
元，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 99.9709%。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357 号）核准，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中国核建”）于 2019 年 4 月 8 日向社会公开发行 29,962,500 张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
简称“可转债”），每张面值 100 元，发行总额为人民币 299,625 万元，期限 6 年。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 [2019]63 号文同意，公司 299,625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
于 2019 年 4 月 26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债券简称“核建转债”， 债券代码

“113024”。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

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核建转债”自 2019 年
10 月 14 日起可转换公司 A 股普通股股票，初始转股价格为人民币 9.93 元 / 股。 历次转股价格
调整情况如下：

1.因公司实施 2018 年度利润分配，自 2019 年 7 月 25 日起，转股价格变为 9.87 元 / 股，详
见《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核建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临 2019-054）。

2.因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自 2020 年 6 月 30 日起，转股价格变
为 9.82 元 / 股，详见《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核建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提示性
公告》（公告编号：2020-046）。

3.因公司实施 2019 年度利润分配，自 2020 年 7 月 14 日起，转股价格变为 9.76 元 / 股，详
见《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核建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0-050）。

4.公司于 2021 年回购并注销了部分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因此次回购注销股份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较小，回购注销完成后，转股价格未发生变化，仍为 9.76 元 / 股，详见《中国核工业
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4）。

5.因公司实施 2020 年度利润分配，自 2021 年 7 月 13 日起，转股价格变为 9.70 元 / 股，详
见《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权益分派引起的“核建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1-058）。

6.公司于 2021 年 7 月回购并注销了部分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此次回购注销股份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较小，回购注销完成后，转股价格未发生变化，仍为 9.70 元 / 股，详见《中国核工
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66）。

7.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回购并注销了部分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此次回购注销股份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较小，回购注销完成后，转股价格未发生变化，仍为 9.70 元 / 股，详见《中国核建
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99）。

8.因公司实施 2021 年度权益分派，自 2022 年 7 月 19 日起，转股价格变为 9.63 元 / 股，详
见《中国核建关于实施权益分派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公告》（公告编号：2022-041）。

9.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回购并注销了部分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此次回购注销股份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较小，回购注销完成后，转股价格未发生变化，仍为 9.63 元 / 股，详见《中国核建
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97）。

10.因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发行，自 2023 年 1 月 16 日起，转股价格调整为 9.28 元 /
股，详见《中国核建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2023-007）。

11.公司于 2023 年 4 月回购并注销了部分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此次回购注销股份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较小，回购注销完成后，转股价格未发生变化，仍为 9.28 元 / 股，详见《中国核建
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7）。

12.因公司实施 2022 年度权益分派，自 2023 年 7 月 26 日起，转股价格调整为 9.20 元 / 股，
详见《中国核建关于实施权益分派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公告》（公告编号：2023-059）。

13.公司于 2023 年 8 月回购并注销了部分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此次回购注销股份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较小，回购注销完成后，转股价格未发生变化，仍为 9.20 元 / 股，详见《中国核建
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67）。

14.2023 年 10 月 18 日，公司触发“核建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经董事会审议，决定
不向下修正转股价格，且 2023 年 10 月 19 日至 2024 年 1 月 18 日如再次触发向下修正条款，亦
不下修转股价格。此期间后如果再次触发，届时由董事会再行决策。详见《中国核建关于不向下
修正“核建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88）。

二、核建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自 2023 年 10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共有人民币 0 元核建转债转换为公司 A 股股

份， 转股数量为 0 股， 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0%。 自 2019 年 10 月 14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累计共有人民币 873,000 元核建转债转换为公司 A 股股份，累计转股数量
为 89,662 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0.0034%。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 2,995,377,000 元， 占可转债发行总量
的 99.9709%。

三、股份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3 年 9 月 30 日）

本次可转债
转股

变动后
（2023 年 12 月 31 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96,225,339 0 96,225,339

-股权激励股份 7,336,451 0 7,336,451

-非公开发行股份 88,888,888 0 88,888,888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922,645,905 0 2,922,645,905
总股本 3,018,871,244 0 3,018,871,244

四、其他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1-31858860
联系传真：021-31858900
联系地址：上海市青浦区蟠龙路 500 号中核科创园
邮政编码：201702
特此公告。

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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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16 日、2023 年 6 月 5 日分

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 年度为下属
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 2023 年度为下属公司向业务相关方申请银行综合授信
及日常经营需要时提供担保，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33,000 万元，其中，公司为资产负债率
低于 70%的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为人民币 50,000 万元， 为资产负债率为 70%以上的下属
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为人民币 83,000 万元。 上述担保额度可循环使用，期限为自 2022 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在上述额度范围内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实施相关事宜，并
授权董事长签署相关协议或文件。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
的相关公告。

二、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公司

控股孙公司安徽科大国创慧联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与该行签订的主合同项下债务的履行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最高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3,000 万元。 上述担保属于已审议通过的担保事
项范围，无需再次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担保合同签署后，公司为下属公司提
供担保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经 审 批 的 担 保

额度
本次担保前担保金
额

本次新增担保金
额

剩 余 可 用 担 保
额度

截至 目 前 担 保 余
额

科大国创软件
股份有限公司

资 产 负 债 率 为 70%
以下的下属公司 50,000 30,857.14 0 19,142.86 14,868.25

资 产 负 债 率 为 70%
以上的下属公司 83,000 48,900 3,000 31,100 35,723.27

三、《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1、债权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2、保证人：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3、债务人：安徽科大国创慧联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4、担保金额：人民币 3,000 万元
5、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6、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主债权，由此产生的利息（包括利息、罚息和复利 )、违约金、损害

赔偿金、手续费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费用、以及债权人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
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以及根据主合同经债权人要求债务人
需补足的保证金。

7、保证期间：（1）按债权人对债务人每笔债权分别计算，自每笔债权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
之日起至该债权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2）保证人对债权发生期间内各单
笔合同项下分期履行的还款义务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各期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
单笔合同最后一期还款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3）提前到期的主债权为债权确定期间内全部
或部分债权的，以其提前到期日为全部或部分债权的到期日，债权确定期间同时到期。（4）债
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债务履行期达成展期协议的， 保证期间至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
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实际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50,591.52 万元，全部为对下属公司

的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4.74%，公司及下属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涉及诉讼
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承担损失等情形。

五、备查文件
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1 月 3 日

证券代码：688109� � � � � � � � 证券简称：品茗科技 公告编号：2024-001

品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实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回购审批情况和回购方案内容
品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品茗科技”）于 2023 年 8 月 24 日召开第三届

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
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公司拟回
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3,000 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含），回购价格为不超过
人民币 37 元 / 股（含），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 12 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3 年 8 月 25 日、2023 年 8 月 2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28）《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3-032）。

二、回购实施情况
（一）2023 年 8 月 31 日，公司首次实施股份回购，并于 2023 年 9 月 1 日披露了首次回购股

份情况，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首次回购公司股份暨回购股份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3）。

（二）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完成股份回购。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实际回购公司股份 1,960,0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 78,842,300 股的比例为 2.486%，回

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28.63 元 / 股，最低价为 23.98 元 / 股，回购均价为 25.44 元 / 股，支付的资
金总额为人民币 4,986.00 万元（不含佣金、过户费等交易费用）。

（三）公司本次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回购价格、使用资金总额符合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回购
方案。 回购方案实际执行情况与原披露的回购方案不存在差异， 公司已按披露的方案完成回
购。

（四）本次回购股份使用的资金均为自有资金，不会对公司经营活动、财务状况、研发、盈利
能力、债务履行能力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股份回购的实施不会导致控制权发生变化，不
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三、回购期间相关主体买卖公司股票情况
2023 年 8 月 25 日， 公司首次披露了回购股份事项， 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28）。 自首次披露回购股份事项之日起至本公告披露前，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
监高、持股 5%以上的股东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四、已回购股份的处理安排
公司本次累计回购股份 1,960,000 股，将在未来适宜时机全部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

划。上述回购股份存放于公司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期间，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利润分配、
公积金转增股本、认购新股和配股、质押等权利。 公司如未能在股份回购完成之后三年内实施
前述用途并转让完毕，则将依法履行减少注册资本的程序，未转让股份将被注销。

公司后续将按照披露的用途使用已回购股份，并按规定履行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品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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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中国）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视觉（中国）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31 日召开的第十届
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或自筹资
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公司已在境内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用于实施员
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本次回购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3,500 万元（含本数）不超过 7,000 万元
（含本数），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25.75 元 / 股（含本数），回购股份实施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本回购方案之日起 12 个月内。 2023 年 9 月 18 日，上述议案已经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3 年 9 月 1 日、9 月 19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证券日报》的《视觉中国：第十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046）、《视觉中国：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47）及《视觉中国：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051）。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股份（2023 年修订）》等相关
规定，公司现将回购进展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 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 2024 年 1 月 3 日， 公司累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数

量为 2,383,800� 股，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34%， 最高成交价为 15.63 元 / 股， 最低成交价为
14.42 元 / 股，成交总金额为 35,780,788.00� 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为公司
自有资金， 回购价格未超过回购方案中拟定的价格上限 25.75 元 / 股。 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股份回购方案的规定。

二、 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等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股份（2023 年修订）》中第十七条和第十八条的规定，具
体如下：

（一）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未在下列期间内实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

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二）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

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结合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规范操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视觉 （中国 ）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四年一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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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大业转债”赎回（暨摘牌）的

第十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赎回登记日：2024 年 1 月 15 日
● 赎回价格：101.381 元
● 赎回款发放日：2024 年 1 月 16 日
● 最后交易日：2024 年 1 月 10 日
截止 2024 年 1 月 3 日收市后，距离 1 月 10 日（“大业转债”最后交易日）仅剩 5 个交易日，

1 月 10 日为“大业转债”最后一个交易日。
● 最后转股日：2024 年 1 月 15 日
截至 2024 年 1 月 3 日收市后，距离 1 月 15 日（“大业转债”最后转股日）仅剩 8 个交易日，

1 月 15 日为“大业转债”最后一个转股日。
● 本次提前赎回完成后，“大业转债”将自 2024 年 1 月 16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 投资者所持“大业转债”除在规定时限内通过二级市场继续交易或按照 9.59 元的转股

价格进行转股外，仅能选择以 100 元 / 张的票面价格加当期应计利息（即 101.381 元）被强制赎
回。 若被强制赎回，可能面临较大投资损失。

● 特提醒“大业转债”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或卖出。
山东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自 2023 年 11 月 15 日至 2023 年 12 月 5 日

期间，已满足连续 30 个交易日中至少 15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大业转债”当期转股价
格的 130%。根据《山东大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
集说明书”）的约定，已触发“大业转债”的赎回条款。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提前赎回“大业转债”的议案》，决定行使“大业转债”的提前赎回权，对“赎回登记
日”登记在册的“大业转债”全部赎回。

现依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和本公司《募集说明书》的有关条款，就赎回有关事项向全体“大业转债”持有人公
告如下：

一、“大业转债”有条件赎回条款
根据《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的规定，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内，当下述两种情形的任

意一种出现时， 公司董事会有权决定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
转股的可转债：

A、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内，如果公司 A 股股票连续 30 个交易日中至少有 15 个交
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130%（含 130%）。

B、当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未转股余额不足 3,000 万元时。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

尾）。
若在前述 30 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

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二、本次可转债赎回的有关事项
（一）赎回条件的成就情况
公司股票自 2023 年 11 月 15 日至 2023 年 12 月 5 日期间， 已满足连续 30 个交易日中至少

15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大业转债”当期转股价格的 130%，已触发“大业转债”有条件
赎回条款。

（二）赎回登记日
本次赎回对象为 2024 年 1 月 15 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大业转债”的全部持有人。
（三）赎回价格
根据本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关于提前赎回的约定，“大业转债”赎回价格

为 101.381 元 / 张。
其中，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为 2%；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2023 年 5 月 9 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2024 年 1 月

16 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共 252 天。
当期应计利息：IA=B×i×t/365=100*2%*252/365=1.381 元 / 张
赎回价格 = 可转债面值 + 当期应计利息 =100+1.381=101.381 元 / 张
(四)关于投资者债券利息所得扣税情况说明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 规定，公司可转

换公司债券个人投资者(含证券投资基金 )应缴纳债券个人利息 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
额的 20%，即面值每 100 元可转换公司债券赎回金 额为人民币 101.381 元 (税前 )，实际派发赎
回金额为人民币 101.105 元(税后)。 可转换公司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统一由各兑付机构负责
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 规定，对于持有
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居民企业，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即 面值每 100 元可转换公司债券
实际派发赎回金额为人民币 101.381 元(含税)。

3、对于持有本期可转债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非居民企
业，根据《关于延续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
总局公告 2021 年 34 号）规定，自 2021 年 11 月 7 日起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止，对境外机构投资
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 即每张可转债赎回金额为
人民币 101.381 元。

（五）赎回程序
本公司将在赎回期结束前按规定披露“大业转债”赎回提示性公告，通知“大业转债”持有

人有关本次赎回的各项事项。
当本公司决定执行全部赎回时， 在赎回登记日次一交易日起所有在中登上海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大业转债”将全部被冻结。
本公司在本次赎回结束后， 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公告本次赎回结果和本次赎回对本

公司的影响。
（六）赎回款发放日：2024 年 1 月 16 日
本公司将委托中登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赎回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持有人派发赎回款，同时减记持有人相应的“大业转债”数额。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赎回款， 未办理指定交
易的投资者赎回款暂由中登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七）交易和转股
截至 2024 年 1 月 3 日收市后，距离 1 月 10 日（“大业转债”最后交易日）仅剩 5 个交易日，1

月 10 日为“大业转债”最后一个交易日；距离 1 月 15 日（“大业转债”最后转股日）仅剩 8 个交
易日，1 月 15 日为“大业转债”最后一个转股日。

（八）摘牌
自 2024 年 1 月 16 日起，本公司的“大业转债”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三、本次可转债赎回的风险提示
（一）截至 2024 年 1 月 3 日收市后，距离 1 月 10 日（“大业转债”最后交易日）仅剩 5 个交易

日，1 月 10 日为“大业转债”最后一个交易日；距离 1 月 15 日（“大业转债”最后转股日）仅剩 8
个交易日，1 月 15 日为“大业转债”最后一个转股日。 特提醒“大业转债”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
转股或卖出。

（二）投资者持有的“大业转债”存在被质押或被冻结的，建议在停止交易日前解除质押或
冻结，以免出现因无法转股而被强制赎回的情形。

（三）赎回登记日收市后，未实施转股的“大业转债”将全部冻结，停止交易和转股，将按照
101.381 元 / 张的价格被强制赎回。 本次赎回完成后，“大业转债”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四） 因目前“大业转债” 二级市场价格（1 月 3 日收盘价为 128.376 元 / 张） 与赎回价格
（101.381 元 / 张）差异较大，投资者如未及时转股或卖出，可能面临较大投资损失。

特提醒“大业转债”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或卖出。
四、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536-6528805
特此公告。

山东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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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电气风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 2024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 年 1 月 3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徐汇区漕宝路 115 号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9
普通股股东人数 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846,913,268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846,913,26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3.5185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3.5185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乔银平先生主持。 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记名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8 人，出席 6 人，独立董事张恒龙先生、董事张洪斌先生因工作原因请

假，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2 人，监事丁炜刚先生因工作原因请假，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 董事会秘书黄锋锋女士出席本次会议；公司副总裁王明军先生、吴改先生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46,911,006 99.9997 2,262 0.0003 0 0.0000

2、 议案名称：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3,577,612 99.9933 2,262 0.0067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公司与上海电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3,276,587 99.0968 303,287 0.9032 0 0.0000
4、 议案名称：申请注册发行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46,609,981 99.9642 301,230 0.0356 2,057 0.0002

（二） 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变更募集资 金投资项 目的
议案 33,577,612 99.9933 2,262 0.0067 0 0.0000

2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
议案 33,577,612 99.9933 2,262 0.0067 0 0.0000

3
公司与上海 电气集团 财务
有限责任公司签订 《金融服
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33,276,587 99.0968 303,287 0.9032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 2、议案 3 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电气投资有限公

司、吴改已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事务所
律师：贺琳菲、刘晗静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

席本次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电气风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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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微导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 年 1 月 3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长江南路 27 号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9
普通股股东人数 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44,470,132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44,470,13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9.785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9.7854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 LI� XIANG 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会议采取现场

及网络相结合的投票方式，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江苏微导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江苏微导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
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6 人，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 6 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 3 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均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法律顾问出席并

见证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4,469,632 99.9989 500 0.0011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部分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4,469,632 99.9989 500 0.0011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预计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4,469,632 99.9989 500 0.0011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 于 预 计 2024 年 度 日 常
关联交易的议案》 2,723,160 99.9816 500 0.0184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 1 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 2/3

以上审议通过；
2、除议案 1 外，其余议案均属于普通决议议案，已经获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表决权的 1/2 以上审议通过；
3、议案 3 为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详见上表“二、议案审议情况之（二）涉及重大

事项，应说明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露文、刘璐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四、 上网公告附件
（一）、《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微导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之见证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微导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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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甘化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计划

期限届满的公告
本公司高管冯骏先生、陈波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广东甘化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7 日在指定媒体上披露了

《关于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2023-33）。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冯骏先生计
划在上述预披露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
超过 2,587,03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 0.584%）； 公司董事会秘书陈波先生计划在上述预披
露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38,9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 0.009%）。

公司于近日分别收到冯骏先生、陈波先生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的告知函》。截至
2024 年 1 月 2 日，上述股东本次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已届满。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
股份的若干规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
细则》等规定，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 东 名
称 拟减持股份数量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实际减持数量

（股）
实际减持股份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 实际减持价格（元/股）

冯骏 不超过 2,587,030 股 集中竞价 未减持 0 — —

陈波 不超过 38,900 股 集中竞价 2023 年 7 月
20 日 4,510 0.001% 10.50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
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冯骏

合计持有股份 10,348,119 2.338% 10,348,119 2.338%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2,587,030 0.584% 2,587,030 0.584%

有限售条件股份 7,761,089 1.753% 7,761,089 1.753%

陈波

合计持有股份 155,640 0.035% 151,130 0.034%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38,910 0.009% 34,400 0.008%

有限售条件股份 116,730 0.026% 116,730 0.026%
注：若上表部分合计比例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一致系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股份减持计划不存在违反《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

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
施细则》等有关规定的情形，亦不存在违反股东股份锁定及减持等相关承诺的情形。

2、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严格遵
守预披露的减持计划，与已披露的意向、承诺或减持计划一致。

3、减持股东不属于公司的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本次股份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
司的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已届满。 在上述股东按照减持计划减持公司
股份期间，公司已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制度，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冯骏先生及陈波先生签署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广东甘化科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一月四日


